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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開源節流實施要點 

 

                   103年 11月 4 日 103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3年 12月 9日 103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 6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6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年 7月 5日 105學年度第 2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求本校永續發展，避免發生校務基金年度短絀，達成年度預算賸餘

或維持收支平衡目標，增加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開源)及撙節本校各項

支出(節流)，提升本校校務基金執行績效，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之。 

二、 執行單位：本校各單位。 

三、 開源具體措施： 

（一） 積極爭取政府專案性補助計畫，以挹注教學及研究經費。 

（二） 增加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1. 增加學雜費收入 

透過宣傳行銷積極招生，提高學生人數，爭取優秀學生就讀，提

升報到率，降低休退學人數，以增加學雜費收入。 

2. 增加受贈收入 

(1)依據國立體育大學募集社會資源作業要點主動向企業各界與校

友推動募款，鼓勵社會人士、校友捐贈，增裕財源。 

(2)鼓勵各系所對外籌募學生獎助學金及充實教學研究設備經費。 

3.增加場地設備營運管理收入 

(1)每年檢視本校場館設施營運管理收費辦法及相關法規是否能符

合現況，並做適度調修法規，檢討訂定收費項目及標準，提高

場地借用率，增進場館設施有效利用，並應依收費辦法，核實

計價收費。 

(2)各場館單位訂定營運場館計畫(含年度營運目標及收支分析)，

以期加強提升場館收入。 

(3)參照年度預算收入編列，設定各營運場館年度營運目標及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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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營運計畫。 

(4)規劃適當地點，委外經營，收取場地使用費，增加財源。 

4.增加推廣教育收入 

(1)依據國內外發展趨勢、產業需求及本校特色，辦各項推廣教育

學分班、寒暑期等假期育樂營、安親班及泳訓班等推廣教育活

動。 

(2)利用各項大型活動等，有效宣導本校開設之推廣教育班別。 

5.增加產學合作收入 

(1)積極爭取產學合作計畫，挹注行政管理費，並適時檢討行政管

理費比例。 

(2)有效運用校內資源協助產業升級提高競爭力，並落實校內研發

成果移轉為產業界所用，獲取權利金收入、回饋金、技轉金或

股票收入等。 

6.投資取得收入 

定期檢討現金流量，靈活調度經費，將閒置資金轉存定期存款或

其他具收益性及安全性投資，增加投資收益。 

四、 節流具體措施 

(一)人事費 

1.定期檢討各單位之合理編制員額，並以不增加總量為原則，以撙節

人事費 

2.加班費及出差費，應核實支應，並撙節支出，加以控管。  

(二)執行節能措施 

1.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定期檢討水、電、油及電話費等具體作法

及成效落實管理機制，並積極爭取節能專案補助經費，以充實及改

善相關設施，節省經費支出並達到節能之效益。 

2.辦公室設置溫度控制器以調控溫度。  

3.管控公務車輛調派，以節省油資。 

(三)資源整合與共享： 

1.依據「國立體育大學辦公財物配備採購原則」，各單位對於經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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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未用之堪用設備，轉由各單位或總務處以公告方式通報各單位，

以達物盡其用。 

2.建立相關設備統籌管理單位，負責統整各單位需求及進行專業審

查，避免重複購置浪費資源，如圖書設備，由圖書館統籌辦理；電

腦軟、硬體設備經費，由資訊中心召開資訊發展暨安全委員會統籌

辦理。 

(四)推行無紙化： 

1.強化線上簽核系統，處理公文之陳核及會辦，逐漸降低公文傳遞人

力及紙張等相關費用。 

2.開會用紙之減量，如開會時儘量以電子資料方式呈現，並以電子郵

件傳閱開會通知、會議紀錄。 

五、預警措施 

(一)依據每月公告之學校基本財務報表，如可能發生短絀虧損情形，

立即邀集相關單位進行當年度經費節約研商會議討論，並送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及行政會議報告後據以實施。 

(二)倘遇可能發生短絀情形，經費節約凍結支用措施及比率原則如下: 

1.教學單位 5%。 

2.行政單位: 

(1)校長統籌款及公共關係費 20%。 

(2) 其餘行政單位 10%。 

3.校長統籌款非絕對必要，不得申請動支；已撥之統籌款經費，如有

結餘，應即辦理收回。 

4.其餘經檢討無辦理之必要或可撙節辦理者，應停止辦理。 

5.營運單位部分：各單位應採行開源節流措施，積極創造收入及抑減

成本費用，以達成或超過年度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之預算賸

餘為原則。 

6.接受補助及委辦計畫部分：補助及委辦計畫應依合約及相關補助委

辦單位規定辦理，除依一般節約事項辦理外，結算並以有賸餘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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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